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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课程数智化建设赋能“职教出海”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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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职教出海”的大背景下，高职生不仅要掌握国内税法知识，还要具有国际税收环境及跨境经营的能力。但是传

统的税法课程以线下讲授和理论教学为主，存在内容单一、互动性差、实践性不强的问题。数智化建设的引入，为税法课程教学

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本文主要研究税法课程数智化建设的实践策略及其在“职教出海”背景下的应用价值，为高职教育国际化

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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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承担着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任务，税法课程属

于高职财经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税法课程在传授税收法律法

规、征收管理及实务操作技能的同时，也肩负着培养学生依法

纳税意识、税务筹划能力、国际税收应对能力的教育任务。随

着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的推进，高职学生在国际业务、

跨境投资、全球税务管理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教学

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

1 数智化建设赋能税法课程的理论基础

1.1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在人的学习过程中，人的认知资源是

有限的，教学设计要合理分配学生注意力和记忆负荷，提高学

习效率和知识的掌握程度。税法课程中涉及的法规条文、计算

规则以及操作流程等内容信息量大，结构复杂，容易造成学生

认知负荷过大。数智化建设借助数字化资源整合、模块化课程

设计、智能化任务分解等手段，把复杂的学科知识拆分成容易

理解和操作的学习单元，降低学生认知负担[1]。合理分配学习

任务和信息呈现方式，使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主要概念上，提

高知识吸收和记忆的效果。

1.2情境认知与沉浸式学习理论

情境认知和沉浸式学习理论认为，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应该

嵌入到具体的情境之中，在真实的或者模拟的环境中促进认知

和技能的发展。在税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单纯的理论讲解已

经不能满足对学生实践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数智化建

设创建虚拟实验平台、模拟税务操作和跨境业务场景，给学生

提供沉浸式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情境中主动探索、分析问题、

运用知识。沉浸式体验可以加深学生对抽象的法规、税务流程

的认识，也可以促进学生逻辑思维、决策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的发展。

2 高职税法课程现状与问题分析

2.1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单一

高职税法课程内容、教学模式单一。课程内容以国内税收

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主，包括税种、征收管理、基本税务操作等，

但是对跨境税务、国际税法以及最新政策应用的内容涉及较

少。教学模式上多用传统的讲授法，课堂以教师讲解为主，学

生被动接收信息，缺少互动性、探究性的学习环节。此种模式

很容易造成学生学习兴趣下降、对复杂税法概念理解不深、难

以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以及缺乏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阻碍

了学生适应实际税务操作和跨境业务情境的能力，不能满足高

职“职教出海”战略下的人才培养要求。

2.2实践环节不足

高职税法课程的实践环节很少，理论与操作相脱离，在课

程设计上没有给学生系统的实践训练。税法课程具有很强的实

务性、操作性，学生要掌握税务申报、税务筹划、纳税服务等

技能。但是目前课程中缺少模拟操作、实验训练、案例分析等

环节，学生不能在真实或者模拟的环境中进行高频次的实践，

从而造成操作技能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发展滞后。除此之外，由

于实践的不足导致学生对抽象税法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欠

缺，不能适应跨境税务、国际业务等场景中应变的要求，不能

满足职业岗位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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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教学资源和信息化水平有限

高职院校的税法课程的教学资源以及信息化水平都不足。

课程资源的创建大多依靠传统的教材、纸质资料、课堂讲义，

缺少数字化、智能化的学习平台和多媒体辅助手段，不能满足

现代教学的需求。信息化教学手段使用较少，学生在线学习、

互动讨论、数据分析、自主测评的机会少，不能充分利用数智

化工具提高学习效果。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资源整合能力

不足，导致教学活动对信息化技术的依赖性不高，影响税法课

程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也影响学生国际税务知识的理解和

实践能力的培养。

3 数智化建设赋能“职教出海”的实践成效

3.1提升学习自主性与积极性

数智化建设给高职税法课程提供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和智

能化学习平台，使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教材内容、法规资料、

学习工具。通过个性化推荐、在线测评和互动学习的功能，学

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自主地安排学习进度，选择适合自己学

习的方式和内容，从而提高自主学习的意识。沉浸式学习环境、

多样化任务设计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探索、

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数智化环境既提高了

学习的自主性，又培养了学生持续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为

职业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打下了基础。

3.2强化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

数智化建设依靠虚拟实验平台、模拟税务操作、在线实训

模块给学生赋予高频次、低风险的实践机会。在税法课程里，

学生可以借助模拟环境展开税务申报，筹划以及数据分析等工

作，从而改善实务技能并加强操作熟练程度。智能化系统可以

对学生的操作过程实施即时的反馈与评价，促使学生察觉问

题、修正错误、改良操作流程，进而塑造起稳定的实践能力[2]。

同时不断的实践训练能够使学生把理论知识同实际操作结合

起来，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出具

备复杂业务场景处理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学生。

3.3增强国际税务能力

在“职教出海”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要掌握国际税务知识

和跨境税务操作能力。数智化建设以国际税法案例、跨境业务

模拟、全球税务情境训练为载体，给学生营造出沉浸式的学习

环境，使学生对国际税收体系、跨境税务管理、合规要求有更

深的认识。智能化教学平台能够追踪学生的学习进程和能力水

平，并据此加强国际税务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系统训练之

后的学生既掌握了理论知识又提高了解决跨境税务问题、制定

税务方案、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在国际化的工作环境中有了

更强的竞争力与适应力。

3.4优化教学管理与决策

税务管理领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数智化变革，大数教师

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不仅改变教师了

税务管理的模式，更是对企业财税人才的专业素养提教师出了

全新且更高的要求。通过收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测评结果、

操作记录等各方面的情况，教师可以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能力发展水平有全面地了解，从而进行精准化、个性化的教学

指导。平台的数据分析能力可为教师优化课程设计、调整教学

策略、制定差异化辅导方案提供帮助，从而提高课堂效率和教

学效果。学校管理层可以借助数据来进行决策，从而使得学校

资源的配置更为科学合理、课程的设置也更为规范科学、教学

质量考核亦更为正规，有利于促进“职教出海”背景下税法课

程的高质量发展，并为培养出能够立足世界舞台、具备高水准

国际职业素养的职业技术人才提供保证。

4 税法课程数智化建设赋能“职教出海”实践策略

4.1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

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属于税法课程数智化发展的重要基

础，同时也是实现“职教出海”的前提。对课程教材、法律法

规、政策解读、理论讲解、操作流程等进行系统数字化处理，

可以形成结构清晰、内容完整、更新及时的课程资源体系。数

字化资源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

进度来自主学习、反复巩固。同时模块化资源的设计有利于学

生系统掌握税法知识结构，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效率[3]。

数字化课程资源的持续更新、动态管理能够保证最新的税收政

策和国际税务内容被及时包含进来，为培养国际化的具有一定

专业素质的高职人才提供持久的助力。例如，高职院校可以在

税法课程数字化建设中，按照课程标准将税法教材、政策文件、

操作流程、教学资料等各方面内容进行数字化整合。将现有的

税收法律法规、政策解读、操作指南制成微课、学习资源，上

传到课程平台供学生自主学习、反复查阅。另外根据职教出海

的需求，补充国际税收基本知识、跨境业务内容，构成层次分

明的数字资源体系。资源数字化之后，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学

习进度来进行学习，教师也可以随时更新课程内容，使教学资

源一直与税收政策、国际环境同步，提高课程实用性、前瞻性。

4.2智能化教学平台应用

智能化教学平台是税法课程数智化建设的载体，给教学组

织、学习管理、教学评价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平台整合教学内

容、学习任务、互动功能，可以实现教学过程的数字化、智能

化管理。平台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给教师提

供精准的数据分析支持，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进

度。同时智能化平台也有利于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根据

学生差异推送相应的学习内容、任务，提高学习的针对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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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教学平台在“职教出海”背景之下，还可以支撑起跨区域、

跨国的教学协作，扩大教学的空间，加强课程的国际适应性以

及教学管理的科学性。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平台发布学习任务，

组织在线讨论，开展阶段性检测，系统自动生成学生的学习行

为及结果。借助平台分析工具，教师能迅速掌握学生对税法知

识的掌握情况，针对薄弱环节加强讲解和指导。在“职教出海”

背景下，智能平台还可以支持线上教学、跨区域学习，使学生

能够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的学习方式。平台的智能推送、反馈

机制可以提高教学的精准度，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推动税

法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4.3虚拟实验与模拟操作

虚拟实验、模拟操作是提高税法课程实践性、操作性的主

要方式。使用数智化技术创建虚拟的实践环境，学生在安全可

控的环境下可以反复进行税务流程练习，加深对税法知识的掌

握和应用能力。虚拟实验可以将复杂的税务操作流程可视化，

使学生对操作逻辑、规范意识有清楚的认识。同时模拟操作可

以多次练习并且有即时反馈，有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并不断改进

操作方法。该策略较好地弥补了现实实训条件的不足，为学生

将来到国际化税务工作环境里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例如，高职院校可以创建模拟税务申报、税款计算、业务

处理流程的虚拟税务实训系统，使学生在虚拟的环境中进行操

作训练。学生在不断的练习中，逐步掌握了税法操作规范及业

务逻辑，从而避免由于操作失误而造成的现实风险。系统能够

对学生的操作过程进行记录和评价，从而发现问题并及时改

正。在“职教出海”实践当中，虚拟模拟能够使学生对不同税

收环境下业务流程有所了解，提升学生对于复杂税务问题的处

理能力，为学生将来从事国际税务工作打下实践基础。

4.4多元化评价与反馈机制

多元化评价与反馈机制属于税法课程数智化创建的保证，

可以全方位表现学生学习成果和能力发展状况。采用过程性评

价、结果性评价和能力导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从知识掌握、

操作技能、分析能力、综合素养等几个方面对学生的评价进行

科学的评价。数智化平台可以给予实时的反馈和数据统计，从

而学生能立刻知晓自己的学习状况并找到改善的方向，使学生

的主动学习更易实现。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评价数据来反思自

己的教学，进而优化课程。多元化评价机制有利于创建以能力

培养为向导的教学体系，符合“职教出海”对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的培养要求。例如，将在线测试、实践操作、作业、学习

过程表现等纳入评价范围，不能只用一种考试方式来评价学

生。依靠智能化平台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学习分析报告，反馈给

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能力发展水平等信息，帮助学生找到自身

学习的改进点。教师也可以根据评价数据来调整自己的教学方

法，从而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在“职教出海”的背景下，多

元化评价更重视实践能力、综合素养，可以促使学生把税法知

识运用到实际当中去，提高学生的国际化职业竞争力。

4.5国际化案例与情境融入

国际化案例、情境的加入，属于税法课程为“职教出海”

战略服务的一种重要途径。将国际税收规则、跨境业务情境和

全球税务管理理念加入到课程的内容里，能开阔学生视野，增

强学生对国际税务环境的理解。情境化的设计可以使得学生在

综合分析的时候，明白在不同的税制背景之下，税务的逻辑以

及管理的要求是什么，从而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认知和专业判断

能力[4]。国际化内容的加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国际规则意识、合规意识，为其以后参与国际合作、跨境业务

打下了认知基础，使高职税法课程同国际职业标准接轨。例如，

设置跨境经营、国际贸易、国际税收管理等情境，引导学生分

析在不同的税制背景下会遇到的税务问题。教师组织学生在平

台里进行情境分析、方案设计，从而培养学生的国际税务思维

和规则意识。借助数字化的方式，可以反复出现并加以改变，

使学生在不断的练习中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国际化案例和情境

的加入，使学生在学习国内税法的时候，也渐渐适应国际税务

环境，为将来参加国际合作、海外就业打下能力基础。

5 结论

税法课程数智化建设对于高职教育有重要意义，可以优化

教学资源、提高学习效率，也为“职教出海”提供实践能力和

国际化素养支撑。未来高职院校要继续完善数字化资源体系，

创建智能化教学平台，开发虚拟实验、跨境模拟环境，引进国

际化案例，创建起完整的数智化教学生态。同时要加强教师的

数字化能力培训，提升学生的个性化指导水平，促使数智化建

设深入到税法课程教学之中，使高职税法课程得到现代化、国

际化和高效化的进步，从而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以及人才培养

工作赋予强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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